
附件2：
广东培正学院教科研成果继续教育学时认定表
	姓    名
	
	出生日期
	
	性别
	

	所在部门
	
	职务(岗位) /职称
	

	所学专业
	
	现从事专业
	

	电子信箱
	
	联系电话
	

	成果类别
	

	成果名称
	来源（出版）单位
	完成（出版）时间
	本人署名
次    序

	
	
	
	

	认定完成继续教育     学时。
认定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 取得以下成果的主创人员可计算全部完成当年专业科目必修内容以外的学时数（不超过58学时）。①当年获得专利；②当年出版专著；③当年出版主编教材（撰写3万字以上）；④在正式公开发行的本科高校学报或学术研究单位（不包括情报信息单位）的学术理论期刊及以上刊物上发表论文（依据学校科研处资助标准）；⑤当年完成省级以上教科研项目； ⑥取得上述所列成果的非主创人员（位列前三名）或考取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中级及以上），按完成当年专业科目必修内容以外学时数的50%-30%计算。
2.成果类别栏目填：获得专利、出版专著、发表论文、教研项目、科研项目等。
3.教研成果审核单位为教务处，科研成果审核单位为科研处。 
  抄送：董事会  校领导                                                

  广东培正学院办公室                      2015年7月22日印发   
PAGE  
- 1 -

